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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曾國衞局長： 

 

要求就性傾向歧視及同樂運動會 

交流會面 

 

 

    本社近日於傳媒報道得悉平機會將於今年內進行「探討可否立法保障性小

眾的權益」的持份者諮詢，預計明年向政府交最終報告，巧合的是，「同樂運動

會 2022」亦是於明年舉行，政府若在這個時間推出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諮

詢，時間上如此巧合，難免會令人覺得政府有意推動立法。 

 
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以及同性婚姻是極具爭議的社會議題，過去十多年已

引起社會上不同持份者的抗爭及反對，如加上政府以公帑支持同志運動會，或

給予他們優先預訂政府場地，都會令人覺得政府偏幫同運團體，必會導致社會

撕裂情況進一步惡化，不利香港未來的發展，亦違反香港人的良心自由。 

 

    明光社作為積極關心社會的非牟利團體，過往二十多年一直關注性傾向歧

視條例及同性婚姻等議題，對於外國一些逆向歧視事件亦有深入研究，現特致

函約見，盼望 閣下能早日抽出時間與本社的董事及同工會面，就上述議題交流

意見，這對 閣下能更準確掌握社會之脈搏及客觀持平地處理相關問題有莫大裨

益。 

 
    有關安排細節，歡迎致電 2768 4204 與本社副總幹事傅丹梅女士商討，謝

謝！ 

 

    專此函達，敬候回覆。 

 

    敬祝 

安康 

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蔡志森 

明光社總幹事 

  

 

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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